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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本
擋號:

發文方式:紙本郵寄 係存年限:

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函

320 
桃園市中壢區裕民街24號5樓之5

地址: 333022桃園市龜山區中山街26號
承辦人:書記曾昱洋
電話: 03-3203711 分機320
電子信箱: 10024332@mail.句cg.gov.tw

受文者:本土囝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13 日

發文字號:桃市龜民字第 11400342051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主當

主音:本區調解委員會為遴選下屆委員(任期: 115年7 月 1 日起至 119

年6 月 30 日止) ，辦理公告徵求自薦或推薦人還一案，函送本

公所公告1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: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3條、第 351'采及桃園市各區調解委員

會委員遴選作業要點第 5點辦理。

正本: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、桃園

市龜山區原住民族協進會 、銘傳大學(桃園校區)、長庚大學、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

庚科技大學、國立體育大學、財團法人龍華料技大學、中央警察大學、本區各里

辦公處
副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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